
 115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學校及系名:  國立宜蘭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項 目 內 容

招生類別 25電子

修課紀錄 技術型高中/綜合型高中（專門學程）

1.本系參考高級中等學校部定及校訂必修之專業及實習科目(含技能領域)與一般科目
，以及校訂選修課程等修課紀錄進行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及校訂一般科目之審查重點為數學領域、自然科學領域、科技領域。
3.本系參考學校校訂選修習得產業專精、多元專業或跨域統整之能力。

普通型高中/綜合型高中（學術學程）

1.本系屬工程學群、資訊學群，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
及綜合型高中之課程等修課紀錄進行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為數學領域、自然科學領域、科技領
域。

課程學習
成果

學生升學時可擇要提供，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技術型高中/綜合型高中（專門學程）

1.專題實作、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普通型高中/綜合型高中（學術學程）

1.書面報告
2.實作作品
3.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生於升學時，自行選擇多元表現項目擇優上傳，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本系據以綜合評量，亦可參考本系於備審資料準備指引網頁內容。

技術型高中/綜合型高中（專門學程）

1.彈性學習時間學習成果(包含自主學習或選手培訓或學校特色活動)
2.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如職場學習成果)
3.檢定證照
4.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普通型高中/綜合型高中（學術學程）

1.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2.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3.檢定證照
4.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
自述

本項目採計內容以當年度公告之簡章為準，亦可參考本系於備審資料準備指引網頁公
告之內容。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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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選才條件：對電子工程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優質高中職生。
審查重點：
1.專業學習能力。
2.邏輯能力。
3.人際互動能力與領導力。
4.自我學習及追求卓越能力。
5.本表為技專校院招生選才時，於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指定項目甄審過程之審查重
點涵蓋範圍，學生可依課程學習成果和多元表現挑選適當資料上傳對應學習歷程相關
內容，本系會依學生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據以綜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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